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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各位議員及官員, 

 

小販墟市歷史悠久, 一直都是多元社區經濟的一環。殖民地設立以來, 小販墟市政策份屬城市管理

的範疇, 政府一直只採取容忍及逐步淘汰的態度, 並未有肯定它的社會功能。在 1973 年後, 政府更

原則上停止再發新牌, 及傾力將街頭固定小販遷入室內街市。自 2000 年市政局解散後, 食環署便完

全主導了小販墟市政策的發展, 更一度提出全面取締小販。尚幸在 2007 年天星皇后事件中, 港人開

始積極尋索自己的身份認同, 並認許墟市小販為集體回憶及庶民文化的體現。自 2008 年後, 經過民

間組織多次的集體爭取, 政府政策才有了方向上的轉變; 漸次由逐步淘汰的傾向, 轉而為保留及進一

步發展。在 2015 年 3 月, 食環局便發表了「小販管理建議」諮詢文件, 考慮重新發牌及鼓勵由下而

上的墟市建議。迄今兩年, 可惜仍是上有政策, 下有說法。開放諮詢的結果暴露了部門的各自為政

及區議會的政治角力; 不同類型的小販墟市卻前景未明。 

 

過去數年, 自己一直關注及回應小販墟市政策, 不時接觸各式持牌或無牌小販, 深深為他們的生命力

而驚嘆。不少學術研究已經確証了小販墟市的經濟及社會功能, 我只在這裏補充一下自己的直接觀

察。由於身處社區當中, 又有機演化而成, 小販墟市自然表現出與社區的共生關係。以福利需要及

個別家庭為單位的牌照政策, 又強化了小販墟市的基層內容及內部競爭, 凝聚起低下階層的社會資

本及社區網絡。種種「非目的性」的社會行為, 除了有顯而易見的交易功能外, 更容讓不同階層及

背景的市民集結及交往, 有助社區融合, 開放及互助。公共空間的再分配, 更有助保育小資本的本土

工藝及設計生產。我們需要政府提出更整體及配合城市發展的政策方向, 也要求更多的資源去了解

研究小販墟市的社會效益。 

 

最後, 我希望分享一張宋代「清明上河圖」與「天水圍天光墟的合成照。遠在古代, 我們已經可以

見到蓬勃多姿的墟市小販, 甚至是相關的城市管理員。對照下來, 天水圍的天光墟其實也甚有古風, 

都是映照著凡夫俗子(基層人仕)在公共空間(橋面橋下)自助共生(形成墟市)的努力。這種墟市可能

是缺乏秩序, 喧鬧不息, 卻同時又生氣勃勃, 創意四溢, 滿足著大家交易, 交往及交友的社會功能。我

們需要重奪的, 其實就是一個主流經濟下, 社會經濟的另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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